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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德邦科技”）首次公
开发行 3,55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22〕1527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投行”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56.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33.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76.347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3.4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的差额 57.0524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172.9024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6%；网上发
行数量为 906.7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4%。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079.6524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12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德邦科技”A 股 906.75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申购、 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9 月 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2年9月9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46.12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0.50%（四舍五入精确到分）。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9 日（T+2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
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限售账户将在 2022 年 9 月 13 日（T+3 日）通
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
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539,343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36,130,344,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09663%。 配号总数为72,260,689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072,260,68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984.6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308.00 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500 股
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64.9024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5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4.7500 万股，约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9.4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6213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9 月 8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9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8 日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恩威医药”）首次公开发

行１，７５４．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
年５月１２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
１７８６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数量为１，７５４．００万股， 发行价格为２９．８０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７５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恩威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４１０
末“５”位数 １１８０９、６１８０９、４７４９２
末“６”位数 ３１４５７２、４３９５７２、５６４５７２、６８９５７２、８１４５７２、９３９５７２、０６４５７２、１８９５７２
末“７”位数 ６８９５８８０、８１４５８８０、９３９５８８０、０６４５８８０、１８９５８８０、３１４５８８０、４３９５８８０、５６４５８８０
末“９”位数 ０６２７０６６１４、１９６３７１０４２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恩威医药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５，０８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５００股恩威医药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公告的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新能”、“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4,541,666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175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4,541,666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237.50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的差额122.708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17,547,666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6,994,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4,541,666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961.72905倍，超
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908,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639,166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902,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13749530%，有效
申购倍数为4,678.37286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2022年9月8
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
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 等相关规
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9月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33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55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
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214,2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796,920 65.63% 9,630,833 76.20% 0.12087814%
B类投资者 4,540 0.37% 49,683 0.39% 0.10945829%
C类投资者 412,780 33.99% 2,958,650 23.41% 0.07171818%

合计 1,214,240 100.00% 12,639,166 100.00% 一一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287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慧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1902090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27、28层

发行人：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8日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
9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
宝新能”）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7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
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786，9786
末“5”位数 82438
末“6”位数 202646，702646，225650
末“7”位数 4226270，6226270，8226270，0226270，2226270，4581496，9581496
末“8”位数 95495474，15495474，35495474，55495474，75495475
末“9”位数 03653855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23,80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8日

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曼服
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９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
证券网 ，网址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 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 ： 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嘉曼服饰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７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８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７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
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４０．６６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嘉曼服饰所属行业为
“纺织服装、服饰业（Ｃ１８）”。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纺织服装、服饰业（Ｃ１８）”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１３．９５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Ｔ－３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可比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２０２１年扣非
前ＥＰＳ

２０２１年扣非
后ＥＰＳ

Ｔ－３日股票
收盘价

扣非前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静态
市盈率

安奈儿 ００２８７５．ＳＺ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８３５ ８．５９ －６００．７０ －１０２．８７

森马服饰 ００２５６３．ＳＺ ０．５５１８ ０．５０２５ ５．１７ ９．３７ １０．２９
金发拉比 ００２７６２．ＳＺ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３４４ ７．７４ １９５．４５ ２２５．００
起步股份 ６０３５５７．ＳＨ －０．４６０７ －０．４４６６ ３．８１ －８．２７ －８．５３

平均值 ９．３７ １０．２９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３日总股本；
注３：在计算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时剔除了安奈儿、金发拉比及起步股份的市盈率极值。
本次发行价格４０．６６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５．１５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高于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发行人未来股
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
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
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
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胜奎
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街２６号院１号楼８层８０１
联系人：程琳娜
电话：０１０－６８１４９７５５
传真：０１０－６８１４９７５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新盛大厦）１２、１５层
保荐代表人：姚浩杰、张仕兵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７２、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２８５

发行人：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４１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３９．００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４２．４６６０元 ／ 股，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
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２５．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７．５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浙江万得
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１５５．２７１０２倍 ，高于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０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７．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１２．５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５８７７００８％，申购倍数为５，３７９．９０１５３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
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
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９．００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证裕
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１６７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
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
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
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３３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８，１９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５，６７９，４５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
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３９３，７９０ ５９．７６％ ９，２８６，１０３ ７２．１３％ ０．０２７３６６８２％
Ｂ类投资者 ２４，４５０ ０．４３％ ５５，４３６ ０．４３％ ０．０２２６６９４４％
Ｃ类投资者 ２，２６１，２１０ ３９．８１％ ３，５３３，４６１ ２７．４４％ ０．０１５６２６０３％

总计 ５，６７９，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凯”、“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万得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５７５８
末“５”位数： ３６３０６，４８８０６，６１３０６，７３８０６，８６３０６，９８８０６，１１３０６，２３８０６
末“６”位数： ３８８５８９，５８８５８９，７８８５８９，９８８５８９，１８８５８９
末“７”位数： ２５７２４００，３８２２４００，５０７２４００，６３２２４００，７５７２４００，８８２２４００，００７２４００，１３２２４００
末“８”位数： ０８２４３９０４，２８２４３９０４，４８２４３９０４，６８２４３９０４，８８２４３９０４，４９４６５５９８，９９４６５５９８
末“９”位数： １０５７７４４４６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万得凯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４，２５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万得凯股票。

发行人：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锡装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2]197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锡装股份于2022年9月
7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锡装股份”股
票2,000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9月9日（T+2日）公告的《无锡化工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992,18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50,971,676,500股，

配号总数为301,943,353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01943353。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32475180%。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9月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